工程款结算补充协议
甲方（发包方）：吉林省华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林省汪清县汪清镇大川街鑫达花园小区
法定代表人：陶振华，公司总经理
乙方（承包方）：延边景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1718号蓝天家园B19号4单元601室
法定代表人：王秀辉，公司经理
甲乙双方于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订《工程款结算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就汪清县鑫达紫金苑18#楼、19#楼剩余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结算事宜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防范潜在风险，现就原协议未尽事宜补充约定如下：
一、背景说明
1. 案涉工程原为甲方与延边鸿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星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项下工程，后因鸿星公司未完成全部施工，甲方与鸿星公司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接剩余工程施工，相关事实已由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2025）吉2424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及后续可能发生的诉讼程序确认。
2. 甲乙双方已通过原协议确认乙方施工的工程总价款、已付款项及质保金等结算内容，双方对原协议效力无异议。
二、追偿约定
1. 若鸿星公司，就案涉工程（包括但不限于鸿星公司原施工部分、乙方施工部分或整体工程）向甲方提起诉讼、仲裁或其他权利主张，且法院、仲裁机构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判决/裁决甲方需向鸿星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款项（以下统称“追偿款项”），则甲方有权就该等追偿款项向乙方全额追偿。
2. 上述追偿款项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甲方应向鸿星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以及甲方为应对相关诉讼/仲裁程序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差旅费、保全担保费等）。
3. 甲方追偿的前提条件：
（1）相关法律文书已生效且甲方已实际履行支付义务；
（2）该等追偿款项的产生与乙方承接的剩余工程施工、甲乙双方原协议结算内容或乙方与鸿星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权利义务关联直接相关。
三、追偿方式
1. 甲方在实际支付追偿款项后，应向乙方发送书面追偿通知，列明追偿依据、金额及支付期限（自乙方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
2. 乙方应在上述期限内将追偿款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同原协议约定）。
3. 若乙方逾期支付，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金额的0.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为止。
四、其他约定
1. 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仍按原协议执行。
2. 因本补充协议引起的或与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汪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生效条款
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吉林省华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延边景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